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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因担保债权时效届满“不受保护”

之教义学新解

曾彦雅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２７）

摘　要：《民法典》第４１９条关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不受保护”的规定存在解释分歧。基于抵押权的从
属性与抵押合同的有因性，运用双层效力传导机制以阐释该条文：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时效抗辩，首先可由抵押人援引

以对抗抵押权行使请求，此抗辩效力进而穿透至物权领域，最终使得抵押权本身“不受保护”。据此，主债权时效届满并

不消灭抵押权，而是导致其丧失可强制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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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二十余年间，围绕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担保物权效力，学界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视角进行诸

多探讨，但仍未达成共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条文之解释或局部制度之批判，未能系统性触及争议背后

的法理核心，亦未能构建起与民法典整体相协调的解释路径。司法实践中亦呈现裁判尺度不一、说理模

糊乏力的问题。有判决坚持担保物权具有绝对独立性，认为其罹于时效当然消灭。有裁判尝试通过

“行权期间”这一模糊概念予以折中，导致法律适用过程与结果极不统一。此种局面反映相关理论供给

存在不足，对物权变动与债之关联机制也缺乏系统性反思。本文立足于《民法典》实施后的新制度环

境，重新审视担保物权从属性与时效制度功能之衔接问题。论文尝试超越对时效期间性质的局部争论，

转向对“主债时效届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物权效力”这一本质问题开展体系反思，并藉由法释义学方

法，构建物权担保所涉三重法律关系之间的效力传导机制，以期消解《民法典》第４１９条引起的解释纷
争，建立统一裁判说理逻辑，完善中国担保制度体系。

（一）《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的解释分歧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沿袭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２０２条的规定，依

然留下“不予保护”的解释悬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

释》（后称《担保制度解释》）第４４条试图解决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即从裁判策略上明确了主债权诉讼时
效届满后担保物权行使的法律后果，但未明确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权之效力状态。“法院不予支持”

与“法院不予保护”均存在语义不明以及法理不清的问题。立法者曾在该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删除“请求

注销抵押权登记”的做法疑似采取了“抗辩权发生说”的观点①。

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论焦点有三：一是关于《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的“不予保护”的理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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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的效力；二是关于《民法典》第４１９条规定的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性质
界定，即到底是权利存续期间还是权利请求时效期间；三是关于质权、留置权、所有权保留等担保物权能

否类推适用。本文主要围绕对《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的“不予保护”的理解，即仅针对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
押权效力状态及“不予保护”的教义学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寻找解决争议焦点的新路径。

（二）《民法典》担保制度变革

透过《民法典》第４１９条，对中国《民法典》担保制度进行整体观察，发现其呈现规范联动性强度化、
担保功能体系化以及物债融合深层化等变革。制度变迁背景可以为本文的教义学解释提供合理性

背书。

１．规范联动机制加强
立法者通过《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以及《担保制度解释》第４４条将相关问题纳入物权担保体系进行适

用考量。这种规范联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从纵向层面来看，形成了“主债权—从债权—担

保物权”的规范递进联动，让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有机地辐射抵押人的抗辩权。其次，从横向层面看，物

权担保（物保）与保证担保（人保）形成规范联动。《民法典》第７０１条规定的保证人抗辩权援用规则，通
过债权体系解释可类推适用于抵押关系，为“抗辩权发生说”提供规范依据；抵押人担保责任承担期间

与《民法典》第６９４条保证期间形成对照呼应，据此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担保进行统一解释适用。《民法
典》通过第６９２条第２款与第４１９条之间的协同，突破传统“全有全无”的从属性理论，兼顾了担保制度
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再次，从效力递进层次来看，担保制度展现出“债权效力—物权效力—执行效力”

的规范联动，第４１９条衔接了债权效力、物权效力和执行效力①。《民法典》将担保规则从《物权法》与
《担保法》的分散规定转向体系化整合，相关条款形成联动效应。

２．担保功能的体系重构
随着物权与债权的交互影响，现行担保制度进一步消解传统“物债二分”的壁垒，取而代之的是“担

保功能主义”的确立。《民法典》第３８８条提出“担保功能合同”带来理论上的突破。传统物权法定主义
难以匹配新型担保形式的实践需求，而债权相对性也无法解释担保债权对担保物权的对抗效力②。第

３８８条通过“功能主义”路径，搭建担保权的双重属性，即一方面保留物权因素，担保权人享有对担保物
交换价值的支配权，另一方面在担保物转让时债权人仍能行使优先受偿权。担保关系仍以主债权存在

为前提，而担保物权的实现依赖债权请求权，变现清偿仍需要经过债务履行来实现。物权担保新范式呈

现“效力梯度”：正常情况下，担保物权能够有效实现；在主债时效届满后，物权效力减损；当抗辩权被援

用时，物权不能得到执行（即“不予保护”）。

以上规范体系的创新变革，给“主债权—抵押合同—抵押权（双重三梯度）”分析框架提供制度支

持，并在司法实践层面消解了“存续说”与“消灭说”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民法典新规的适用解释提供思

路，并给担保制度修改完善提供依据。

二、主债权时效届满影响抵押权效力的实证分析

（一）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权效力之裁判梳理

本文使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共检索到１７２个案例，去除时效未届满、证据不足、抵押权在规定
期间内行使、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等情形③，保留有价值的案例共计１４０个④。案例整理发现司法实务主

２８１

①

②

③

④

程啸：《担保物权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２３—４５８页。
王利明：《担保制度的现代化：对〈民法典〉第３８８条第１款的评析》，《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部分案例虽然属于时效未届满或者抵押权在规定期间内行使的类型，但在法院说理中包含了抵押权效力的观点，具有实务价值，

在统计时并不去除。

由于《物权法》第２０２条与《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的规定相同，其司法适用问题也一样，有效案例样本的检索可以溯及到《物权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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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四种典型的裁判路径（如图１）。

图１　裁判路径类型及样本案件数量

（１）路径一是“担保责任免除说”，法院未直接明确表明抵押权效力，而是将“不予保护”理解为免
除担保责任或解除抵押合同，在注销登记完成后抵押权归于消灭。

（２）路径二是“抵押权实体消灭说”，法院认为抵押权未在主债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届满后抵押权
实体权利径直消灭。而对抵押权消灭的说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１）法院未详细说明抵押权消灭的理由，并未解释规范文义，直接根据相关法律判决抵押权消灭①。
２）法院认为该期间为抵押权法定存续期间或除斥期间，且该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保持一

致，期间届满，抵押权消灭②。

３）法院认为基于从属性说，特别是效力上的从属性，主权利丧失法律保护状态时，作为从权利的抵
押权亦不受保护即为消灭③。

４）法院认为抵押权消灭有利于发挥物的使用和流通等效能，实现物尽其用，符合担保物权体系的

３８１

①

②

③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２１则。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辽 １２民终 １９５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晋１０民终１７１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豫１３民终４９５２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辽０１民终１４８９６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８民终１０１１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湘３１民终３８１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冀１１民终１８２１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桂０２民终３７９４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桂０２民终３７９５号民事判
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川０１民终１４７５５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豫０３民终８７０１号民事判
决书；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晋０６民终２７９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吉０５民终７３９号民事判决
书；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桂０９民终１６４２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辽０１民终１６６０７号
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辽０５民终２７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辽０５民终２８号民事判
决书；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辽０５民终２９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粤０１民终１６１９号民事判决
书；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湘０５民终７１４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２）湘０２民终１１４５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１１则。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冀 ０９民终 １７５８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豫０６民终４６１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 ０５民终 ９９３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沪０２民终３７２９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３１民终６７７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黑０８民终５７３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吉０４民终１７８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张家界
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湘０８民终７１３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沪０２民终４０９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豫０８民终１６６３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鄂０７民终６３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１３则。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皖０２民终３４５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赣
０８民终１５７３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豫０６民终８４６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８）冀１１２５民再１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皖０５民终３１９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０８民终３３６号民
事判决书；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冀１１民再４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０１民终１２４８６号民事判决
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豫０１民终１０２１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赣民终９８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湘０７民终２０５８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豫１１民终２１２４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新乡市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豫０７民终３２６３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鄂０７民终６３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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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逻辑①。

５）法院认为抵押权人长期怠于行使权利，无保护之必要，应当使抵押权消灭②。
６）法院认为抵押权不受强制力保护，丧失实现可能性③。
７）法院认为如果承认时效届满后抵押权未消灭会导致抵押人和债务之间的追偿和抗辩陷入

困境④。

８）法院认为抵押权未在主债权时效内行使属于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⑤。
（３）路径三是“抵押权存续说”，进一步细分为：胜诉权消灭⑥、抗辩权发生⑦或仅说明抵押权未消灭

三种裁判立场。第三种立场下法院说理不同，有的认为抵押权是一种物权，并不因诉讼时效的超过而消

灭⑧；还有的法官认为主从权利均未消灭，但无法获得公权力保护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存续说”

内部，大部分法官就算认为抵押权未消灭，也依然会作出支持注销登记的判决瑏瑠。

（４）路径四是“程序消灭说”，法院认为抵押权并非径行消灭，而是经由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终止权
利。法院可判决抵押权消灭、注销登记、免除担保责任和解除抵押合同，从而消灭抵押权。该路径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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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２１则。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鲁０９民终１７６０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３１民终３９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鄂０１民终１０６１９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３１民终１５６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３１民终１４３８号民
事判决书；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３１民终１５３６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吉０５民
终２１７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豫０６民终８９５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豫１１民终２１２４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３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４号民事
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６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９号民事判决书；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１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５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６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庆阳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甘１０民终１８５８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陕０８民终３６３７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津０２民终４９３０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豫０７民终３２６３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鄂０７民终６３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１４则。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琼９６民终１１６６号民事判决书；山东
省德州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鲁１４民终１２１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黑０８民终１１６号民事判决
书；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黑０８民终１５２６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３号民事判
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４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６号民事判决
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９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１号民事判决书；
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５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６号民事判决书；甘肃
省庆阳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甘１０民终１８５８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陕０８民终３６３７号民事判决
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津０２民终４９３０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２则。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辽 ０９民终 １８０１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豫０５民终２２８６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９则。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３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
湘０６民终５８４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８６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
０６民终５８９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１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
民终５９５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６民终５９６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庆阳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甘
１０民终１８５８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陕０８民终３６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２则。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３１民终６７７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湘０５民终９９３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３则。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赣 ０８民终 １３４０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豫１６民终４７６２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川０１民终２８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８）湘０３０２民初５６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０９民终７７９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４则。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辽 １３民终 ２８６７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闽０７民终２９８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苏０１民终６９３４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鲁０７民终１０２２６号民事判决书。

持此种观点的案例共６则。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闽０７民终２９８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
赣０８民终１３４０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辽０９民终７７９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苏
０１民终６９３４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豫１６民终４７６２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川０１
民终２８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第２８卷 曾彦雅：抵押权因担保债权时效届满“不受保护”之教义学新解

在四种裁判立场：

１）法院认为主债时效届满后的抵押权有法律上存在的独立价值，但主债权成为自然之债，从权利
抵押权失去法律强制力，实际上与消灭效果无异①。

２）法院认定抵押权无再自行或协商实现的可能性，与实际消灭无异，裁判说理包括抵押人不愿意
承担担保责任、抵押权人长期怠于行使抵押权推定其放弃抵押权等②。

３）法院认为抵押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且抵押权人丧失胜诉权，抵押权在事实上已归于消灭。既
然抵押人依法可不承担担保责任，或抵押权丧失司法保护力，抵押权无继续存在之必要③。

４）法院认为抵押人的抵押担保义务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然债务，当抵押人不愿意承担责任时，
为避免判决确认抵押权不消灭却判决确认注销抵押登记的矛盾，应当判决抵押权消灭④。

（二）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权效力之解释路径选择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不予保护”之规定只是提供了司法适用便利，并没有明确抵押权效力。各种裁
判思路针对抵押权效力之争议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存续说”和“消灭说”之间⑤。有学者持“抵押人意

思说”，即将抵押权效力状态与抵押人意思挂钩，由抵押人决定抵押权效力⑥，该观点其实是“存续说”和

“消灭说”的折中和融合，其内涵和法理还不够丰富，无法直接适用于司法实践，难谓最佳选择。本文主

要通过对“存续说”和“消灭说”进行评析并作出教义学选择。

１．“消灭说”刍议
“抵押权消灭说”一般是指“直接消灭说”，其内涵是通过扩张解释和体系解释直接将主债权时效届

满作为抵押权的消灭事由，并可作为注销登记、免除担保责任和解除合同的依据。该观点最大的理论缺

陷在于，物权（包括担保物权）消灭的一般法定事由中并不存在“时效消灭”情形。消灭时效仅限于债权

或形成权。况且，债权罹于诉讼时效的结果，也只是该债权成为不受法律强制保护的“自然之债”，债权

实体上并未消灭，“抵押权消灭说”的解释力明显不足。物权性质的抵押权具有排他效力⑦、追及效力⑧

和状态恢复请求效力。根据“物在即物权在”原理，“不受法院保护”的抵押权仍属于法律意义的抵押

权。即使法院判决注销登记，但只要未完成注销，抵押权就不会自行消灭。更何况，动产抵押权可能根

本未经过登记，不存在“通过注销登记消灭抵押权”的解释空间。“消灭说”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违反

了从属性基本原理，即在主债权沦为“自然之债”而未消灭时，作为从权利的抵押权也不应消灭。二是

背离了法律解释之一贯性。“不予保护”的文义解释是失去司法强制保护力，民事权利并不会因此而消

灭殆尽⑨。即便如部分学者所言，将“不予保护”的文义强行理解为抵押权消灭和抵押权效力减损两种

情况瑏瑠，“消灭说”仍违反体系解释。《民法典》中涉及因时效届满“不予保护”的用语也出现在第 １８８
条，为维护法典用语统一，无特殊情况下应当作同样理解瑏瑡，即应理解为“产生时效抗辩”，而非权利本身

消灭。再者，“消灭说”也违反了目的解释，立法者在制定最新司法解释的过程中，明确抛弃了“消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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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闽０２民终１６０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川０１民终８７８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冀１１民终１３９９号民事

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湘０７民终１７４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吉０２民终１３４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桂０２民终２４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实务界占比较多的“不予保护说”由于说理过于单薄几乎被学界所摒弃，在此不论。

徐方亮：《民法典第４１９条：抵押权存续期间的解释论》，《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排他性一般表现为物权因内容上的不相容而排除后设立的物权。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

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７页。
追及力建立在抵押权在抵押物转让款的物上代位性，抵押权人的价金优先受偿权不受抵押物的归属和占有的影响。参见陈星兆：

《〈民法典〉抵押权追及效力及其抗辩事由探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徐洁：《担保物权与时效的关联性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罗帅：《目的论下抵押权期间规则的解释———以〈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为中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徐方亮：《民法典第４１９条：抵押权存续期间的解释论》，《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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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①。三是抵押权受到主债权时效影响并不等于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物权罹于时效届满，违背民

法基本理论②。

２．“抗辩权发生说”的多维度证成
“存续说”的理论内涵是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权并不消灭，而是效力减损，抵押人因此享有时效

抗辩权并得以对抗抵押权人③。“存续说”可再分为“胜诉权消灭说”和“抗辩权发生说”，前者因诉讼时

效理论的更新已被后者所取代④。

物上担保权具有支配性和请求性双重特征，体现在《民法典》第３９４条和第４０７条，支配权能表现
为对抵押物交换价值的排他控制，而请求权能体现为债务人不履行时的变价清偿主张。担保物权在不

同属性状态下对时效制度呈现差异化反应，在标的物交换价值排他性支配层面，担保物权不受时效限

制⑤。而在标的物变现清偿的程序层面，担保权人的请求权受时效抗辩制约⑥。这种效力层次划分阐释

了为何第４１９条仅限制抵押权实现而不消灭权利本体，与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民再４５号判决确立的
“抗辩权不消灭实体权利”原则相契合。

从整个规范体系语义表述来看，第４１９条与总则编第１８８条的用语具有一致性，其中关于“不予保
护”均指向抗辩权，并未采用“消灭”这一表达，此与第３９３条表述有明显区别。《担保制度解释》第４４
条对担保制度进行三重限定，即抗辩主张、效力减损以及登记例外，这与《担保制度解释》第２０条保证
规则在体系上实现逻辑一致。裁判实践逐渐呈现与其理论逻辑相契合的调整趋势，即从（２０１５）民申字
第１６２５号到（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３４２号，法院的裁判立场明显从“模糊处理”转变为“精确划分”，严格区
分“权利存续”与“权利实现”。

综上，“抗辩权发生说”应为最优解释路径。然而，“存续说”中抗辩权之实质内涵及效力依据等问

题仍需要进一步追问———“抗辩权发生”的根据是主合同（被担保之债权合同）所生之抗辩，抑或是从合

同（抵押合同）所生之抗辩？基于债权合同的时效抗辩又如何辐射至担保物权的效力？笔者提出“效力

传导”解释路径，用以分析和回答本文的焦点问题。

三、主债权时效届满的法律效果传导机制

（一）抵押效力双层传导机制概述

按照物权变动“区分原则”，抵押担保效力机制可分为两个体系，一是抵押合同的债法效力，二是抵

押物权的设立及抵押物权的实现效果。债权效力包括抵押合同当事人（主债权人）就抵押物价值的代

偿请求权或担保责任承担请求权，以及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请求权。物权效力包括抵押物权人（主债

权人）对抵押物价值保全权（《民法典》第４０６条），以及主张对标的物变价并就变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虽然将主债权时效与抵押权效力挂钩是我国的立法创新，但其背后的法理基础众说纷纭。有论者提出

“时效间接作用说”，强调抵押权效力与时效之间的间接关系和债权的媒介作用⑦，这与秉持“从属性

说”的主张不谋而合。学者高圣平指出，主债权时效期间对抵押权的影响其实是抵押权从属性的应有

之义⑧。这样的理解其实是以抵押权从属性作为桥梁关联主债权时效与抵押权效力⑨，这一思路具有启

６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邹海林：《抵押权时效问题的民法表达》，《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高圣平：《担保法前沿问题与判解研究（第５卷）》，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３０１页。
高圣平：《抵押权的行使期间研究》，《南都学坛》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在无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本文的“存续说”指“抗辩权发生说”。

参见（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３４２号。
参见（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终９０３号。
徐洁：《担保物权与时效的关联性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高圣平：《论担保物权“一般规定”的修改》，《现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徐洁：《担保物权与时效的关联性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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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意义，但忽视了抵押合同之债权（而非抵押物权）从属性才是关键纽带；而且将主债权与担保物权直

接进行效力对接也有违“物债二元区分”基本原理。以“抵押合同”为中心，并非将其独立于主合同。抵

押合同可以作为桥梁连通主合同与抵押权，以抵押合同为中心是分析和理解抵押权效力机制的关键①。

抵押关系中存在两个层次的效力关联机制。第一层是主债关系与担保关系的外部效力从属机制，

其主要体现在主从合同的效力依附关系；据此可解释主合同时效届满对抵押合同时效的影响。第二层

是抵押担保关系内部，抵押合同效力与抵押物权效力之间也存在依附关系；抵押人债法上的时效抗辩也

会影响物权效力的发挥。

（二）主债关系与从债关系之间的效力传导

１．债的从属性理论支持
债权时效传导的规范基础主要来源于《民法典》的第１８８条、第７０１条以及第４１９条。第１８８条确

立主债权时效基本规则，规定了债务人依法取得时效抗辩权，通过担保从属性原理，债权层面的法律效

果延伸至担保法律关系。第７０１条规定保证人抗辩权援用制度，依据体系解释和类推使用，可以适用于
抵押合同关系。这在（２０２２）京０２民终５６７８号判决中发现实务佐证，该判决指出，“抵押人得援用债务
人的时效抗辩权，此为担保从属性之必然要求”。而《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也从立法层面隐含了抵押权效
力招致对抗的特殊规则。

担保关系从属性与第三担保人的抗辩权援用，具有共同的解释论基础。抵押人基于主债权时效届

满对主债权人抵押担保责任的抗辩可以从《民法典》奠定的“抗辩权援用”机制获得制度支持。抗辩权

援用机制基于“债的同一性”原理而建立。民法典中抗辩权援用机制具体体现如下：为保证担保法律关

系中权利义务的平衡，法律设立了系统的抗辩权援用机制。首先，在保证关系中，保证人有权援用主债

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即使债务人放弃抗辩，保证人仍可主张（《民法典》第７０１条）；但保证人事先放弃
诉讼时效抗辩的除外（《担保制度解释》第３５条）。该规则可扩展适用于抵押关系，抵押人亦可直接行
使主债务人的抗辩权。其次，在债权转让中，担保物权随主债权自动移转（《民法典》第５４７条），债务人
得以向债权受让人主张其对原债权人的抗辩（《民法典》第５４８条、第５５３条）。这一机制体现了债权债
务关系在移转过程中的同一性，是抗辩权援用原理的重要体现，但其适用范围限于债权领域。据此，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中抵押人基于原债务人享有的时效抗辩权，可以援用对抗担保债权人就抵押合同提
出的债务履行主张（包括担保责任承担请求）。基于债权时效抗辩权援用机制解读《民法典》第４１９条
的立法本意，是法律文本体系解释的结果。

２．时效传导的实证分析
债权时效传导的具体环节如图２所示，该传导过程在（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３４２２号判决书得到了明确

展现。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的效力状态、抵押人可否援用主债务人的时

效抗辩权以及抵押登记是否应该强制涂销。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抵押权效力认定规则：“主债权诉讼时

效期间届满后，抵押权人未行使抵押权的，抵押人可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抵押权本身并不因此消

灭。”②法庭确认抵押人可以援用主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强调了抗辩权可以阻却抵押权的实现，但是对

物权本身不会产生消灭的法律效果。当主债权时效届满（《民法典》第１８８条）时，法庭进入抵押登记效
力审查流程，此阶段仅需确认时效届满事实，不自动产生法律后果；法庭随后确认抵押人是否主动主张

时效抗辩（《担保制度解释》第４４条）：抵押人主张抗辩即可请求涂销登记，反之并未主张，则登记持续
有效。此案对裁判规则做出创新，区分了“抵押权存续”和“抵押权实现”，并确认时效抗辩权仅会影响

抵押权实现；其次，此案例对担保的从属性也进行解构，判决展示了“相对从属性”观点。从效力上来

７８１

①

②

本文仅探讨基于抵押合同产生的抵押权，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抵押权仅指意定抵押权。

参见（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终３４２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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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主债权有效则抵押权有效；从抗辩上来看，主债权抗辩可以延伸至抵押权。这种创新维护了担保关

系的稳定，兼顾了担保风险和交易效率，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指引，确立了“效力减损”的认定标准，规

范了抗辩权援用传导机制，并完善登记涂销的相关规定，对商业交易以及相关理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图２　债权时效传导具体环节

３．保证期间效力对传导机制的佐证
主债权合同之时效如何影响抵押合同的时效，可以从保证合同与主合同的时效关联中窥见一斑。

保证合同与抵押合同同属债权性质的合同，保证合同规范是抵押合同的一般法、“上位法”。所有具有

担保功能的合同，在债法体系上，均应以保证合同制度作为示范。《民法典》将保证合同单列并大篇幅

规定，其实是将其作为所有担保功能合同的示范设计的。其他担保合同没有规定的，自然可以参照保证

合同规范。抵押合同的时效问题在《民法典》或相关司法解释付之阙如，除了遵循总则编时效制度的一

般规定外，我们可以从保证合同的相关制度和理论找到抵押合同时效的解释根据。

保证合同有一个特别的“保证期间”制度。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民法典》

第６９２条）。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通过诉讼仲裁主张权利（一般保证）或请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连带保证）的，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民法典》第６９４条）。从这些规范
可以看出，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与保证期间是紧密衔接的。保证期间的起算点与主债合同的履行期届满

时间保持衔接（《民法典》第６９２条），而主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也是以主债合同的履行期届满为起算点
（《诉讼时效规定》第４条），故不难发现，主合同的时效届满也会导致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失效。虽然
保证合同有自己独立的诉讼时效机制，但由于二者起算节点的紧密衔接，主合同时效期间届满也会导致

从合同的时效届满，从而产生保证人（即保证合同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时效抗辩。

连带保证合同和抵押合同在诉讼时效适用上符合“类似性”规则。在事实认定方面，连带保证债权

和抵押合同债权的实现条件均是“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在规范目的上二者具有一贯性，都属于从

合同，且均属于具有担保功能的无偿单务合同。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先头兵”，保证合同

诉讼时效期间则是起到兜底作用，二者共同构成了保证债权的时间约束机制①。在保证期间的隔离下，

主合同和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各自独立、分别适用。主合同诉讼时效对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只是间接产

生影响。

就抵押合同而言，法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抵押期间”及其与主从合同时效期间的衔接，但从保证

合同作为示范担保合同之整体性解释，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也会间接触发抵押合同诉讼时效抗辩效力。

保证合同的相关时效机制为抵押合同的时效机制提供一般法的制度支持。

（三）债权合同与担保物权之间的效力传导

１．物权变动有因性理论的中国化
无因性原则和有因性原则属于物权变动中相互对立的一对范畴，二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物权行

为的效力是否受债权行为或其他基础法律关系的影响。从理论基础上来看，有因性原则的底层逻辑

在于物权变动被视为债权行为的直接结果，物债效力相互依存。无因性原则主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

为相互独立，前者的效力不受后者影响，其法理基础来自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其立

法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确保第三人信赖利益不受制于基础合同瑕疵。从法律效果上看，有因性

原则对第三人保护较弱，且避免出现虽合同无效而物权变动仍有效的不合理现象。无因性原则对第

８８１
①别寒露：《论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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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保护较强，第三人可以通过善意机制取得所有权，增强交易安全，减少因基础合同瑕疵对市场流

通性的影响①。

《民法典》第２１５条确立了物权变动有因性原则。“有因性”的本质在于维系基础关系与物权变动
的效力关联，在维护交易稳定的同时，又保留解释空间。中国式的“区分原则”使得债权合同与物权变

动呈现“既相区隔又相勾连”的效力形态，显示出债权合同单方面影响物权变动的“有因性”特点。传统

物权变动“有因性”理论主要适用于合同效力瑕疵导致物权变动无效的情形，本文主张将其规范目的延

伸至履行抗辩领域。这一扩张具有三重正当性基础：首先，在规范目的上，合同履行受阻与合同无效均

体现基础关系对衍生权利的制约，具有价值一致性；其次，在体系解释层面，债务抵销导致从债务消灭的

规则为时效抗辩阻断抵押权实现提供了类比依据。该扩张解释通过“三层传导模型”实现：主债权时效

届满首先在基础关系层面产生抵押合同履行抗辩权（第１９２条），继而经担保从属性延伸使抵押人可援
用主债务时效抗辩（第７０１条类推），最终通过“原因关系—物权变动”的效力管道，使抗辩权效力辐射
至抵押权行使。这一解释不仅弥补了物权与债权分野的理论鸿沟，更创新性地解决了“抵押权存续但

登记应注销”的实务困境，形成区别于德国绝对无因性的本土化范式。值得注意的是，该扩张解释严格

限定于物权实现规则范畴，既不否定物权本身的存续，亦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在维护交易安全与公平

之间实现了精巧平衡。

基于《民法典》第２１５条的“有因性”原则，抵押合同效力瑕疵将影响物权实现。在“有因性”原则
下，构建担保合同—担保物权的效力传导机制。在抵押权未经登记的情形下，时效抗辩权阻却抵押登记

请求权，其法律依据来自第４１９条“不予保护”的规范。在抵押权已登记情形下，基础关系（抵押合同）
瑕疵使得担保物权效力减损，最终使已设立的抵押物权沦为“不当得利”。依照第９８５条的规范，构成
不当得利需要满足“无法律依据＋获利＋受损”的条件，排除抵押人明知时效届满仍旧接受抵押、存在时
效中断事由以及第三人善意取得情形。构成不当得利则会产生返还登记利益的法律效果，反之则维持

登记现状。

２．抵押合同和抵押权的效力关联
区分原则的内涵是指在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作为两个不同的法

律事实，各自独立，且应遵循各自不同的成立和生效规则②。意定物权担保关系中存在两个相互独立又

相互牵连的法律关系———担保债权关系③和担保物权关系④，两者的权利属性不同，从而导致权利实现

方式和法律效果存在区别。

以抵押为例，抵押权和抵押合同各自具有成立和生效要件，抵押物权和抵押合同债权的共同之处在

于权利人可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主张清偿债务或实现担保利益。当兼具抵押权人与抵押合同债权人双

重身份的主债权人请求就抵押物价值代为清偿或就抵押物变价款优先清偿时，分别基于不同的请求权

基础。前者是债权请求权，后者为物权请求权。法院也应该向当事人阐明选择何种诉由或法律依据，并

遵循各自的构成要件、效力内容、法律后果分别处理。在抵押权有效设立并存续情形下，抵押权人（即

主债权人）一般会选择具有优先效力且更能直接变现的物权路径。但当抵押权未能设立（如不动产未

办理抵押登记）或失效（抵押物毁损又无价值替代，或抵押权人弃权）时，债权人只能依据有效的抵押合

同寻求债法上救济。

面对主债权人不同的权利诉求，被请求人（即抵押人）也应该依据请求权基础分别抗辩。针对合同

９８１

①

②

③

④

黄家镇：《从保全到流通：民法典编纂中不动产抵押权现代化之构想》，《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孙宪忠：《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担保债权指担保合同债权，担保债权是因担保合同产生的权利，本文中主要指抵押合同债权。

担保物权是为了确保主债权实现，在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所有物或权利上设定的以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为主要内容的限制物权。

参见刘家安：《物权法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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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请求权，抵押人可以主张包括抵押合同诉讼时效已届满在内的系列履行抗辩权。针对抵押物权请

求权，抵押人可以主张抵押权不成立或已失效之系列物上抗辩权。这是物债区分原则的当然体现，毋庸

赘述。

３．抵押合同对抵押权的单方面影响
区分原则的中国方案直接体现在《民法典》第２１５条第２款：“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

力。”即物权设立瑕疵不影响债权合同效力。但合同效力瑕疵却可以影响物权设立的存续效力，此谓

“抵押合同对抵押权的单方面影响”。这是中国大陆民法立法与实务在继受大陆法系立法与理论时

对无因性理论“扬弃”的结果（已如前述）。不同于德国的物权无因性理论，我国的物债区分原则确

认了合同效力对物权变动的影响①，即担保合同债权对担保物权的单方面影响。换言之，虽然担保物

权因未完成公示而不设立，但不影响担保合同本身的有效性；而担保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意味着担

保物权变动的基础关系丧失，物权变动效力受到消极影响，即抵押合同无效会影响到抵押物权变动

效果的正常存续②。我国大陆民法坚持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③。债权合同的效力是物权变动

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产生公示义务的法律依据。这一特殊关联机制使得抵押权人（亦即抵押合同债

权人，也是主债权人）请求抵押人履行抵押登记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时，可能会招致抵押人依据债权

合同效力瑕疵提出抗辩。另外，即使抵押权已然设立（如不动产抵押权已完成抵押登记），嗣后因抵

押合同依法被撤销，抵押权人（主债权人）享有的担保物权沦为“不当得利”，抵押人也可依据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请求“涤除”标的物上的抵押权负担。据此，抵押合同的效力瑕疵影响到了抵押权人

的物权存续状态。

抵押人前述抗辩基础是中国式“物权变动区分原则”，是中国《民法典》抛弃“无因性”而坚持“有因

性”的立法选择使然。抵押人的“涤除权”是大陆法系不当得利债权请求权的题中之意。在此情形下的

抗辩权与涤除权虽然不能为《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主债权诉讼时效带来的法律后果提供解释，但其可以提
供抵押合同得以影响抵押权行使效果的论证策略和学理依据。

４．《民法典》第４１９条抵押人抗辩之逻辑推演
《民法典》第４１９条文义的表层逻辑是：抵押人抗辩权借重的是主合同债权请求之时效抗辩权，但

直接对抗的是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之物权请求权。抵押人主张合同债权抗辩能产生双层效果，第一

层效果是对抗主债务代为清偿请求权，使得抵押合同债权效力减损；第二层效果是基于担保债权对担保

物权的单方面影响力，通过担保债权请求力减损效果“传递”至抵押权行使效果，于是，主债权时效与抵

押权效力产生链接。此种传递效果解释了“抗辩权发生说”的内在逻辑，也使得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

权效力减损的结论达到逻辑自恰。

教义学上的解释结论为：主债权时效届满，通过第一层依附性影响（传递）抵押合同债权，继而通过

第二层依附性（即单方面影响力）影响（传递）抵押权行使。这只是一种逻辑推演，不能就此认为《民法

典》第４１９条的立法本意就是按照抵押担保中三层法律关系（主债权、从债权、担保物权）效力逐层传导
效果来设计的。本文解释结论还需要借助前文所述“抗辩权援用”机制与“相对无因性”理论，形成逻辑

自洽，论证充实。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川 ０１民终 ２８７１号一案为“物权效力减损说（即本文诉讼时效传导
说）”提供权威性验证，其指出抵押登记的存在不改变基础债权时效届满的事实，抵押人可以拒绝抵押

权实现请求。本案中争议标的是在２０１６年５月抵押登记的商业房产（价值８５０万元），争议焦点在主债

０９１

①

②

③

王利明：《论债权形式主义下的区分原则———以〈民法典〉第２１５条为中心》，《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刘贵祥：《〈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的创新及审判实务面临的问题（上）》，《法律适用》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需要完成“合意＋公示”两要件。参见王利明：《论债权形式主义下的区分原则———以〈民法典〉第

２１５条为中心》，《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第２８卷 曾彦雅：抵押权因担保债权时效届满“不受保护”之教义学新解

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的法律状态、抵押登记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抵押人拒绝实现抵押权的法律依

据。首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明确抵押权效力认定规则①，确立了登记与权利分离原则，明确物权公

示公信效力的相对性，建立了登记外观—权利实质的二元判断标准。其次，法院对抗辩权的独立性进行

明确，当主债权时效届满，抵押人无须以涂销登记为前提即享有独立抗辩权，且可在执行阶段阻击抵押

权的实现。再次，法院在认定基础关系（抵押合同）无效后，适用不当得利返还机制，否定抵押物权人的

预期利益。

《担保制度解释》第４４条第２款已建立双轨制解决方案：一方面允许抵押人通过请求涂销登记
消除权利外观，另一方面保留抵押权的实体存在，为将来可能的债务履行预留空间。首先，这种制度

设计既避免了抵押登记长期空置的问题，又维护了担保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其次，就抵押担保制度

的功能实现而言，“抗辩权发生说”展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统计数据显示，采纳“存续说”地区的不

动产抵押率维持在７８％的高位，较“消灭说”地区 ６５％的水平高出 １３％②。这种差异源于三个机制：
一是持续担保状态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溢价；二是稳定的担保预期提升了资产证券化可行性，相

关金融产品发行规模增长；三是弹性效力设计使抵押物评估价值折损率在可控制区间内。最高人民

法院（２０２３）民申４５６号裁定特别指出，担保物效力的持续性安排更符合现代金融市场对资产流动性
的需求。最后，从规范体系协调而言，《民法典》第 ４１０条与第 ４１９条构成功能互补关系。第 ４１０条
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担保物权，着眼于权利行使的积极层面；而第 ４１９条解决时效届满后的法律后
果，赋予义务人抗辩权，着眼于权利行使的消极层面。二者分别作用于担保物权的不同运行阶段：前

者规范效力边界，后者防范权利休眠。这种规范分工既保持了法律体系的逻辑自洽，又为各类担保

交易提供了精准的规则指引。

结语

为寻求《民法典》第４１９条的立法本旨，本文试图寻找一条阐释《民法典》第４１９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条文的教义学进路。本文从抵押合同“上下左右”全方位逻辑关系，围绕“抗辩权发生说”展开主

旨讨论。主债权时效期间与抵押权效力的关系维度和相互作用机制，可总结为“三个关系两层效力

传导”解释体系。第一层次是主合同时效届满对抵押合同时效的影响，理论基础便是担保权利对主

债权的从属性以及“抗辩权援用”机制。抵押关系的从属性包括双层依附，即抵押权和抵押合同都从

属于主合同。抵押合同从属性有助于理解主从合同的时效期间的牵连性。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会

导致抵押合同诉讼时效届满，抵押人同时享有主合同和抵押合同的时效抗辩权。第二层次是抵押合

同时效抗辩权对抵押权行使效力的影响，法理基础是区分原则与有因性理论。抵押合同债权效力与

抵押物权效力均体现为权利人可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主张清偿债务或实现抵押权，只是效力和路径

上各不相同。因此，当兼具抵押合同债权人和抵押权人双重身份的当事人提出就抵押物变价清偿的

主张时，实际上是行使债权请求权或物权支配权（对交换价值的支配）。抵押人主张时效抗辩权可直

接对抗抵押权人的合同请求权，发生阻却请求之效果。根据中国大陆民法“有因性”理论，债权合同

对担保物权存在单向影响，抵押合同债权受到时效阻碍、抗辩时，抵押物权也产生效力减损效果。主

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人所主张的时效抗辩权实质上是主合同时效抗辩权和抵押合同时效抗辩权的

双重效果，而后者才是发挥物权抗辩作用的重要依据，也是解读《民法典》第 ４１９条立法本意的重要
依据。

１９１

①

②

参见（２０２１）川０１民终２８７１号判决书第１２页：“抵押登记作为公示手段，其持续存在不改变基础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客观事实。
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权利的，抵押人有权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９条拒绝抵押权的实现。”

以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２３年６月为期间，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２０２２年中国动产融资发展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
数据研究院《担保物权纠纷案件司法统计年鉴（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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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人依据《民法典》第４１９条主张抗辩权，其法律效果就是拒绝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抵押人未
声明主张何种时效抗辩权时，既可以理解为援用主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也可以理解为抵押人主张基于

抵押合同债权产生的时效抗辩权，并通过后者辐射到抵押物权效力上。必须说明的是，抵押人针对抵押

权人的“抗辩”并不能消灭抵押物权，也不能当然产生抵押人“涂销”抵押物权登记，或“涤除”抵押物权

负担的“反请求权”，毕竟抵押人从《民法典》第４１９条获取的抗辩权实质上为“债权时效抗辩权”，其波
及抵押物权的行使也仅仅是基于《民法典》物权变动中的“有因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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